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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与福建省漳州市 

开展食品安全治理合作交流 

    2016年4月7日，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与福建省漳州市在中

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725开展食品安全治理合作交流活动。福建省漳

州市市委副书记林文耀、市委办副秘书长郑凤义、市科技局局长王继跃、

漳龙集团董事长庄文海、市农业局副局长蓝武汉、市科技局农业科长刘

文杰、思特电子董事长洪立颖、思特电子总经理曹渝常、漳龙集团投资

部经理林鹏参加了本次合作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参加本次交流活动的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韩大

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管委会主

任胡锦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资源协作处处长满冰兵，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时延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杜焕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生吉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吴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品新教授，中心办公室

主任路磊，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孟珊等。 

本次会议围绕如何建立中心与福建省漳州市的合作，以及在漳州建

设试点示范基地等展开。中心管委会主任胡锦光教授首先从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介绍了中心的基本情况与所取得

的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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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常务副主任韩大元教授表示，中心早在2014年已经开始了与福

建省食药局的合作，在食品安全问题的思考和治理方向上，双方有很多

共同点，可以为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并建议双方可以在食品安全高峰

论坛，食品安全人才培养、培训等方面开展具体的合作与交流。 

福建省漳州市市委副书记林文耀介绍了漳州市的地区特色与食品

安全治理工作开展情况，他表示，漳州市是“现代农业示范区”与“中国食

品名城”，在食品安全治理的多个领域有着较多的实践经验。食品安全

是关乎民生的大事，漳州市历来重视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本次来访更是

希望与中心建立实质联系，共同开展政策与标准研究等工作，建立食品

安全示范区。 

随后，与会代表还就双方合作的细节以及食品添加剂、餐桌污染等

进行了探讨，本次会议取得了良好成效. 

食品安全治理系列讲座第十五讲“网购食品致害的赔偿责任

研究”讲座成功举办 

2016年 4月20日晚，食品安全治理系列讲座第十五讲“网购食品致

害的赔偿责任研究”讲座在明德法学楼602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

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副院长杨东教授主持。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

新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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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杨立新教授主要从网络交易法律关系的形式、网络交

易平台提供者责任的基本规则和缺陷以及个人学理分析三个方面对网

购食品致害的赔偿责任研究进行了论述。  

杨立新教授将网络交易法律关系的形式概括为“三五三”，分析了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销售者和服务者（经营者）、消费者三者的法

律关系以及网络交易的基本内容等。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

条的内容，杨立新教授分析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责任。  

提问交流环节，同学们对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消费者无法了解

销售者个人信息时责任的追偿等焦点问题进行了提问，杨立新教授热

情地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主持人杨东老师也就互联网金融等问题与

同学们进行了探讨。本次活动圆满结束。  

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办“清华人大联合辩论赛

——‘知假买假’赔不赔？暨同主题专家研讨会” 

    2016年4月24日下午，清华人大联合辩论赛暨食品安全主题专家研

讨会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四楼大会议室举行。本次辩论赛暨研讨会

由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本次辩论赛暨学术研讨会旨在探讨明知食品存

在质量问题却仍旧购买该食品的“消费者”可否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48

条第2款的规定，要求商家支付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本次活动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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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院、高校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媒体专栏以及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

新中心的近20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     

    在辩论环节，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从事实、理论和法律层面

对“„知假买假‟赔不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与会师生、专家带来

了一场精彩的辩论。正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同学首先从正当性角度论

证了普通消费者和“知假买假”者不应区别对待，然后从惩罚性赔偿的作

用，即净化市场和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论证了“知假买假”应该适用惩罚

性赔偿。反方清华大学法学院同学以立法沿革为切入点，强调“知假买

假”和消费者不同，惩罚并不是消费者获得钱的基础，而是基于补偿,对

于举报者的鼓励可以通过行政奖励，并非通过惩罚性赔偿体现，然后从

法律预期的角度强调重点治乱，而不是将“知假买假”纳入立法当时没有

预期的范畴。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侯国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高圣平

教授对辩论赛进行了点评。  

辩论赛之后的研讨环节，由侯国跃教授担当主持。与会专家学者积

极发言，各抒己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韩大

元院长从宪法学的角度对《食品安全法》的条文进行了解释，并强调应

对食品安全权予以重视，这与生命健康等最重要的宪法权利息息相关，。  

    最后，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教授作会议总结，全体与会人

员以热烈的掌声庆祝会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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